
新北市 111年度執行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高階培訓」（第 1梯次） 

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 新北市 111年度執行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 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調查專業人才庫建置要

點。 

二、 目的： 

(一) 指導具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素養之教育人員善用諮商技巧，蒐

集相關證據，以釐清事件及報告撰寫。 

(二) 熟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處理之行政救濟程序。 

三、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 承辦單位：新北市淡水區天生國民小學 

四、 辦理日期：111年 8 月 18日(星期四)、111年 8 月 19日(星期五)、111至 8月 22

日(星期一)，共三天。 

五、 研習地點：新北市天生國小 3 樓愛閱館(新北市淡水區淡海路 72巷 26 號)。 

六、 參加資格： 

(一) 具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資格者（含本市或部級資格）。 

(二) 曾接受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初、進階培訓結業之相關

人員。 

(三) 參加新北市 110 年 11月高階培訓，尚須補訓之學員。 

七、 錄取人數：預計錄取 48人。 

(一) 新北市公私立學校薦派符合參加資格之人員預計錄取 42 人。 

(二) 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政府暨公私立學校推薦符合參加資格之人員預計錄取 6

人(每縣 2名)。 

八、 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111年 7 月 29日止，請逕自掃描報名 QR code  

或上網(https://forms.gle/6e3c3Ek78axjUGTH7)填寫報名表單報名，本

次研習為新制高階培訓課程，以完成 111 年 7月進階培訓學員優先錄取，

剩餘名額開放給本市校園性平事件專業人才庫人員尚未取得高階培訓之人員，最終錄

取名單於 111年 8月 5日前公告於教育局網站電子公告區，不另個別通知

(https://esa.ntpc.edu.tw/jsp/c_announce/parent/eduannouncelist2_all.jsp?schno=019

999&annlib=workflow)。 



九、 研習內容：詳如附件 1。 

十、 其他注意事項 

(一) 依規定簽到退，不得缺課與遲到早退，全程參與者核予 23小時研習時數，未完

成課程者依實核發研習時數證明。 

(二) 本次研習課程 C1-C9，合計 9 堂課，每堂課遲到 15 分鐘以上者，該堂課(以課

程名稱計)不計時數。 

(三) 本次研習請自備筆電、延長線。 

(四) 全程參與及通過評量者核發結業證書。 

(五) 錄取人員及工作人員核予公差假登記及課務排代。 

(六) 本次研習提供午餐，請準備環保餐具、環保杯。 

十一、 本案連絡人：天生國小戴主任佳君，電話(02)28052695分機 820；教育局特教

科林輝泉輔導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2683。 

十二、 本次課程不提供紙本法規資料，請學員課前自行於法務部法規資料庫下載並攜

帶【1.性別平等教育法(含施行細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2.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含施行細則)、3.性騷擾防治法(含施行細則)、4.性騷擾防治準

則、5.刑法第 10 條及第 16 章妨害性自主罪章、6.教師法、7.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8.行政程序法】等相關法規，以利與會討論。課程內容屬案例研討部分，應遵守保

密原則。 

十三、 經費來源：本活動所需經費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支應，經費概算如附件 2。 

十四、 敘獎：本案辦理完成後，承辦學校校長部分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

績考核辦法」第 7 條第 2 項第 3 款之第 2 目嘉獎 1 次，教師部分依 「公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3 款之第 10 目予以敘獎，敘獎額

度及人數依「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 2

項第 2款，工作人員嘉獎 1次以 4人為限，含主辦 1 人嘉獎 2 次。教師部分由學校

依相關規定辦理敘獎，校長部分函報本局人事室辦理敘獎。 

十五、 本計畫奉核准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 1 

新北市 111 年度執行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高階培訓」實施計畫課程表 

  第一天  8月 18日(四) 

時間 課程(活動)內容 主講(持)人 

08:30-08:50 報到 天生國小服務團隊 

08:50-09:20 開幕式 

新北市教育局長官 

魏素鄉聘任督學(外聘) 

天生國小李畇龍校長 

09:20-11:00

（2節） 
C1校園性別正義實踐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陳金燕教授(外聘) 

11:00-11:10 休息 天生國小服務團隊 

11:10-12:00

（1節） 
C4-1調查策略及報告撰寫 

魏素鄉聘任督學(外聘) 

天生國小李畇龍校長 

永和國中顏德琮老師 

達觀中小陳玟君主任 

漳和國中楊曉媚主任 

12:00-13:00 午餐 天生國小服務團隊 

13:00-14:40 

（2節） 

C5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調查程序共同演練 

魏素鄉聘任督學(外聘) 

天生國小李畇龍校長 

永和國中顏德琮老師 

達觀中小陳玟君主任 

漳和國中楊曉媚主任 

14:40-14:50 休息 天生國小服務團隊 

14:50-16:30

（2節） 

C5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調查程序共同演練 

魏素鄉聘任督學(外聘) 

天生國小李畇龍校長 

永和國中顏德琮老師 

達觀中小陳玟君主任 

漳和國中楊曉媚主任 



新北市 111 年度執行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高階培訓」實施計畫課程表 

第二天 8 月 19 日(五) 

時間 課程(活動)內容 主講(持)人 

08:40-09:00 報到 天生國小服務團隊 

09:00-10:40

（2節） 
C8申復審議重點、流程及報告書撰寫 

亞太律師事務所 

      吳錫欽律師(外聘) 

10:40-10:50 休息 天生國小服務團隊 

10:50-12:30

（2節） 
C8申復審議重點、流程及報告書撰寫 

亞太律師事務所 

      吳錫欽律師(外聘) 

12:30-13:30 午餐 天生國小服務團隊 

13:30-14:20 

(1節) 
C4-2調查策略及報告撰寫 

魏素鄉聘任督學(外聘) 

天生國小李畇龍校長 

永和國中顏德琮老師 

達觀中小陳玟君主任 

漳和國中楊曉媚主任 

14:20-15:10

（1節） 
C6 調查報告分組習作 

魏素鄉聘任督學(外聘) 

天生國小李畇龍校長 

永和國中顏德琮老師 

達觀中小陳玟君主任 

漳和國中楊曉媚主任 

15:10-15:20 休息 天生國小服務團隊 

15:20-17:00

（2節） 
C6 調查報告分組習作 

魏素鄉聘任督學(外聘) 

天生國小李畇龍校長 

永和國中顏德琮老師 

達觀中小陳玟君主任 

漳和國中楊曉媚主任 

 



新北市 111 年度執行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高階培訓」實施計畫課程表 

第三天  8 月 22 日(一) 

時間 課程(活動)內容 主講(持)人 

08:40-09:00 報到 天生國小服務團隊 

09:00-10:40 

（2節） 

C3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調查實務及救濟爭議實務案例研討 

魏素鄉聘任督學(外聘) 

天生國小李畇龍校長 

永和國中顏德琮老師 

達觀中小陳玟君主任 

漳和國中楊曉媚主任 

10:40-10:50 休息 天生國小服務團隊 

10:50-12:30 

（2節） 

C2教師及教育人員任用法規、議處    

及救濟程序研討 

亞太律師事務所 

      吳錫欽律師(外聘) 

12:30-13:30 午餐 天生國小服務團隊 

13:30-15:10 

（2節） 
C7調查報告檢閱 

魏素鄉聘任督學(外聘) 

天生國小李畇龍校長 

永和國中顏德琮老師 

達觀中小陳玟君主任 

漳和國中楊曉媚主任 

15:10-15:20 休息 天生國小服務團隊 

15:20-16:10 

（1節） 
C7調查報告檢閱 

魏素鄉聘任督學(外聘) 

天生國小李畇龍校長 

永和國中顏德琮老師 

達觀中小陳玟君主任 

漳和國中楊曉媚主任 

16:10-17:00 

（1節） 
C9綜合座談 

魏素鄉聘任督學(外聘) 

天生國小李畇龍校長 

永和國中顏德琮老師 

達觀中小陳玟君主任 

漳和國中楊曉媚主任 

17:00-17:30 閉幕式 

新北市教育局長官 

魏素鄉聘任督學(外聘) 

天生國小李畇龍校長 

17:30 快樂賦歸  



新北市 111 年度執行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高階培訓」 

（第 1 梯次）報名表 

姓名 
 

性別 □女、□男 

服務學校 
 

服務處室  

職稱 
 

膳食 □葷、□素 

參加資格確認 

□參加本市 111年度 7月之進階培訓課程時間: 

 111 年 7 月 18 日至 111 年 7 月 21 日 

□本市校園性平事件專業人才庫人員尚未取得高階培訓之人

員，人才庫序號【   】(詳見公文附件) 

□參加本市 110年度 11月之高階培訓課程未結業，需補訓 8

小時以內者。 

□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政府暨公私立學校推薦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